
  

北京市海淀医院购货合同 〈设备种类 : 医疗设备 )

 

 

 

合同编号;

甲 ”方: 北京市海淀医院 乙方: 北京天信庆合科技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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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 : 010-62555773 联系电话 : 13161978865

为维护 甲乙双方的合法利益， 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， 根据 《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》，

经过双方友好协商， 签订本合同， 双方共同遵守执行 。

第一条 甲方 向乙方购买的产品明细 : 产品的 名称、 规格型 号、 数 量、 价格
 

 

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厂商
别 #

F

序 生产 _
a 总价 〈元 )

len
滋

E
#
 

|

|

转运旦吸机 CMRT)

|

HAMIITON

|

3上

|

瑞士哈美顿医疗公司

|

)
而

《呼吸机 Ventilator) |-MRI Hamilton Medical AG

Op 535, 000. 00| 535, 000. 00         
 ARB (KS) : cH (DS): ¥535, 000. 00   

成交总价包含货款、 包装费、 运费、 安装调试费、 软件费、 检验费、 培训费、 保修维护

费 、 保 险费等 相关税费 。 该成 交总价为 本合同项下 甲方需向乙方支付的 全部费用 ， 除此之外 ，

甲方无需 因本合同向乙方或任何第三方支 付任何费用 。

乙方需按照后 附配置清单的约定提供产品， 该配置清单经甲方 具体科室签字确认后作为

本合同附件，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。

第二条 乙方须向甲方 提供以 下资质文件[复印件应注 明与原件一致并 加盖公章] :

(1) 乙方资质 1.1 营销人员授权书 〈 附有效证件复印件 》

1.2 营业执照

1.3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

1.4 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

1.5 厂家一各级代理一乙方授权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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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 各级代理商营业执照

1.7 各级代理商医疗器 械经营许可证

1.8 产品注册证

(2) 三家资质

(3) 消毒类 二 3 3.1 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

3.2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

(4) 放射类产品 4.1 辐射安全许可证 〈 及副本 )

(5) 售后服务承诺

(6) 其他证明材料

第三条 ”产品设备技术及质量标准 : 乙方所供产 品， 必须符合甲方 所需的规格、 性能 和

技术指标

，

并符合产品 出广质量标准及国家 、 北京 市

、

行业标准

，

属计量器具的要符合国

计量检定标准 。

第四条 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及方式 :

1、 区货时间 : 合同签订后_60_ 日内， 乙方应按照甲

方

要求将货物运抵甲方指定地点 。

2、 交货地点及方式 :

1) 乙方负责办理运输、 装逢 和保险， 将货物运抵甲方指定地点 。

(2) 乙方在运送前二天通知 甲方做 好接收和安装准备。 货物运至甲方指定地点 后， 甲乙

双方相关负责人共同在场 时进行验收， 并签署验收报告。 但有关质量、 规 格、 性 能、 数量或

重量的检验不应视为最终检验。 乙方应同时将货物对应的图纸、 资料、 相关合格证、 检验报

告证 明等交给甲方 。

第五条 包装标准、 包装物的提供与回收; 乙方应根据甲方 购买产品的数量及要求， 采

用本行业通用的方式对所提供的产品进行包装。 包装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

的规定或行业标准， 应适用于远距离运输、 防 潮、 防 震、 防锈 和防粗暴装卸， 包装 和运输方

式应适合本合同货物， 确保货物安全无损， 运抵现场。 由于包装、 运输不善 所引起的货物锈

蚀、 损坏 和损失由 乙方水担。 每件 包装货物应附一份详细的装箱单 和质量合格证。 标的物涉

及到的包装物 由 乙方提供 。

第六条 “安装、 验收 、 培训 : 负责设备安装调试， 应在到货并经甲方 通知后 _7_ 日 内

完成安装调试完毕， 运行正 常， 经 甲方 验收 合格 的， 甲 方签 普验收合格 单， 经甲方 检验合格  

签置 验收合格单后 才被认为通过验收， 验收合格时间 以合格单 上所载明 的日期为准。 验收 由

双方按照相关技术文件进行， 验收合格 以前的所 有风险 《包括但不限于 上毁损、 灭失) 由 乙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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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

。

乙

方

必须向甲方免费提供产品 中文资料

，

并按照要求对甲方

的

相关人员提供全面的

技

术培 训和足够的技术支持 。

第

七

条 ”售后服务及保修

:

自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

，

乙方承诺对所提供产品

整

机免费

保

修5年

，

配件保修见附件

，

乙

方

对产品整

机

和零部件负责终身维修

,

每

年

提供 4 次设备维护

保养

。

乙方保证十年的零配件供应

，

并提供设备主要零配

件

和主要耗材的分项报价单

。

零

配

件应保证按市场最低价供应

，

否则甲

方

有权利拒收或要求补偿差价

。

质量保证期后

，

维修、

更换配件收费不

高

于此报价且以市场最低价供应

，

且维修费用应给予甲方

人

工免费的优惠 。

设备出现故障 后

，

乙方工程师在接到甲

方

通知

后

_2小时内做出响应

;

工程

师

_24小时 内 到

达维修现场

，

对出现的故障

、

情况作出判断

，

双方根据现场的情况对完工做另行约定

，

乙

方

应在约定

的

时间 内 完成维修 。 因 乙方的迟延响应或迟延维修给甲方造成损失 的

，

乙方应承担

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; 甲方在发出通知 12 小

时

后乙方仍不作出响应的 ,或乙方不能 按

约完成维修任务 的

，

甲

方

可选择由第三方进行维修

，

且 由 乙方直接承担第三方维修的费用 。

第八条 ”付款方式 :

1、 合同生效后 10个工作日内 ， 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50%,即人民币 267, 500. 00

元 〈大写 : 融拾陆万类任伍佰元整) ;乙方按合同约定将货物运至 甲方指定地点并安装调试

完毕， 经甲方 验收合格 后， 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40%， 即人民币 214. 000.00 . (k

写 : 贰拾壹万肆任元整 ), 验收合格 3 个月 后， 若无任何遗留问题 的， 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

价款的 10%， 即人民币 53, 500.00 元 《大写 : 伍万人 参任伍便元整) 。

2、 验收合格后乙方应按照 甲方财务要求提供合同总价款的等

额

正规发票

,

如乙方

未

提供

发票 的， 甲方 有权拒绝支付 相应款项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。

3、 因本项 目 采购资金来源涉及国拨资金, 所 以本合同项 下的支付及结算均应符合国拨资

金的支付程序，有 具体 以 国拨资金 的支付及结算程序为准， 与之 相抵触的约定无效 。

4、 乙方 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:

开户行: 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自 贸试验区高端产 业片区支行

账户名 : 北京天信和庆合科技有限公辟

Mk &: 1105 0171 7700 0000 1596

第九条 ”违约责任 :

1、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交货或未在约定期 限 内 完成设备安装、 调试并且验收合格的 ，

每迟延 一 日， 乙方应按本合同总价款的 _0.3% 向 甲方支付违约 金。 迟延 超过_ 30日 的， 甲方

有权解除合 同， 并予以退货。 本合同 自 解除通知送 达乙方之 日 起 自动解除， 乙方应在合同解

除后_3_日 内 向 甲方返还甲方已文 付的全部款项， 并向 甲方文付 合同总价款 30%的违约金， 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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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因迟

延

交货或退货给甲方造成

的

全部损失的 〈包括但不限于 甲方为维护 自
吴权益所支出 的全部费用 ) ， 乙方还需就不足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。

2、 如乙方向甲

方

交付的货物数量

、

质量

、

规格与合同约定不符

，

甲

方

有权拒绝接收

，

如

下方同意使用该设备

，

则按质论价支付甲

方

认可的货款

，

如甲

方

不能使 用

，

则根据实际情况
由 乙方于甲

方

要求的时限内负责更换

、

退货直至符合合同约定

，

并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 。 乙

方未能及时更换

、

退货的视为逾期交货

，

按本合同第九条第 1 项约定承担违约责任

，

乙方

不

能更换 的， 按退货处理， 给 甲方造成损失 的， 还要赔偿该损失 。

3、 如采因乙方的违约行为

，

甲方

解

除或终止合同的

，

甲

方

有权依其认为适当的条

件

和方

法疝第三方购买

与

本合同项下设备相同

或

类似的设备以及零部件

。

乙方应承担 甲方选择向第

三 方购买此类设备超出本合同约定价款的费用 。

4、 乙

方

对货物及系统的安装 、 运

行

负责 。 在货物及系统的安装

、

调

试

过程中

，

甲方与

乙

方

的

相关人员 以及第三方

发

生伤亡事故或

其

他安全事故的

，

由 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各方

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。

5、 设备运行 后

，

因设备质量问题或

非

因 甲方的原因造成任何事故的

，

均 由 乙方承担相应

责任， 对于因此给 甲方或 第三方造成损害 的， 均 由 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 同时甲方 有权解除合

同并要求乙方向其支付合同总价款 30%的违约金 。

6、 甲方 未按本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款项 的， 乙方应书面催告 甲方付款， 如甲方 收到乙方

书面催款通知后五个工作 日 内无正当理由仍未付款 的， 则五日 期满 后， 每逾期 一 日， 甲方 按

当期应付款项的 _0.3 % 癌 乙方支 付违约金， 但违约金 最高不超过当期应付款的 .5 % 。

第十 条 ”其他补充事项: 乙方拒不履行保修义务 的， 或乙方保修工作经甲方 书面通知三

次不合格 的， 甲方 有权解除 本合同， 并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总价款 30%的违约金 。

第十一条 “不可抗力 : 如因不可抗力的发 生导致一方无 法履行合同 的， 受到不可抗力事

件影响的一方在不可抗力发 生后的 48 小时 内书面通知另一方, 同时在事件发 生后七个 日 历 日

内 向另一方出 具不可抗力发 生地政府相关部门出 具的不可抗力证明 。 如受到不可抗力影响一

方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将不 可抗力事件的 负面影响降 到最 小， 或没有在约定的 时间 内通知对

方， 给对方造成损失 的，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 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， 合同双

方不承担违约责任， 但是一方 因未履行本合同义务而遭遇不可抗力的除外 。 受到不可抗力事

件影响一方应 采取合理措施将不可抗力事件的 负面影响 降到最 小， 否则应对对方损失扩大部

分承担赔偿责任。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、 不能避免、 不能殉 服的事由， 包括但不

限于 自然灾害、 战 争、 政府 指令、 政府行为等 。

第十 二条 ”本合同未 尽事宜， 甲乙 双方可另行协商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进行约定， 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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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作为本合同一部分

，

与本合同同等法律效力 。

第十三条 ”争议解决

:

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

，

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

，

协商

不

成时

，

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

诉

。

第十四条 ”本合同一式五份 〈每

份

盖骑缝 章

)

， 甲方执四份

，

乙方

执

_一份

，

经双

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

后

生效

，

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

。

 

日期 :

乙方 (盖章 ) *批吉大售庆合 科技 有限公司
6

AA * w.}
N \

9 > #3

      

法定代表

日期 :

S
S

>
Ca

a
s
s
"



附件 :配置清单 〈每 台/套包含)
 

 

 

         

序号 产品中文名 型

号

产地

|

数量 保修年

限

备注

转运呼吸机 (MRI) 站 im 2UREFontHaterd AMILTON-MR1

“|

瑞士 1 £ 5 年

原矿台车 # 瑞士 1 & 5 4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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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洁购销合同
甲方 《医疗机构 ) : 北京市海淀医院

乙方 〈 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 ) : 北京天信庆合科

技

有限公局

为进一步加强医

疗

卫生行风建设

，

规范医疗机构医药购销行为

，

有效防范商业贿赂行为

，

营

造

公

下二、 贡生的才术和 经甲

、

乙双方协商

，

同意签订本合同

，

并共同遵守 :

、

甲

乙双方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

》 及买卖合同约定购销医用设备

、

医用耗材 。

、 甲方 应当严格执行医用设备

、

医用耗材购销合同验收

、

入库制 度

，

对采购医用设备

、

医用耗材及

发票进行查验

，

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合同外采购

、

违价采购或从非规定渠道采购 。

、 甲方严禁接受乙方以任何名

义

、 形式给予的回扣 ， 不得将接受捐赠资助 与采购挂钩

。

甲方工作人

员不得参加乙方安排并支付费用的营业性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

，

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乙方索要现金 有

价证券

、

文付凭证和贵重礼品 等

。

被迫接受乙方给予的钱物

，

应 予退还

，

无法退还的

，

有责任如实向

有关纪检监察部门 反映情况 。

四 、 严禁甲方工作人 员利用任何途径和方式， 为乙方统计医师个 人及临床科室有关医用设备、 医用耗

材用量信息， 或为 乙方统计提供便利 。

五

、

乙方不得以回扣 、 宴请等方式影响甲方工作人员采购或使

用

医用设备

、

医用耗材产品的选择权 ，

不得在学术活动 中提供旅游、 超标准支付食宿费用 。

六 、 乙方指定_张怪

_

作为销售代表治谈业务。 销售代表必须在工作时间到甲方指定地点联系商谈 ， 不

得到住院部、 门诊部、 医技 科室等推销医药产品， 不得借故到甲方相关领导 、 部门负责 人及相关工作

人员家中访谈并提供任何好处费

二 志方和是必各帮疝 一匡 克册 ， 伸访 有忆史册全放辣 并有SHE和

方被列 入商业贿赂不良 记录 ， 则严格按照 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 良记录

的规定 》“〈 国卫法制发 (2013) 50号 ) 相关规定处理 。

八、 本合同作为医用设备、 医用耗材购销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 与购销合同一并执行 ，县有同等的法

律效力 。

九、 本合同一 五份 甲方执 四份、 乙方执 _一份( 甲方纪检监察部门执 _一_份 )， 并从签订之日

起生效 。 §— If"

[1

| f
#5.AMIp

乙方 〈 盖章 ) 乓 大1

1 N <法定代表人 dui: Geo
+ A #

9—
C108 104% \s*

2020 | A 2% 日 2o>0年 ) A 23%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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